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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全球金融危機之影響，歐盟及世界各國正進行及評估重建

金融秩序及世界性金融穩定之機制。尤其歐盟各國之存款保障機制

(Deposit Guarantee Scheme, DGS)被視為係金融安全網重要成員之

一，歐盟已進行修正 94/19/EC 之指令及發布對信用機構及投資證

券交易機構之金融危機處理機制，為此歐盟各國金融相關專責機構

紛紛提出各項建議。 

歐洲存款保險機構論壇（European Forum of Deposit Insurers, 

EFDI）為探討 DGS 在金融危機管理及處理機制之角色和定位，會

同瑞士銀行與證券商存款保障機構 (Swiss Banks' and Securities 

Dealers' Depositor Protection Association, DPSBSD)於 2012 年 9 月

12-14 日在瑞士日內瓦主辦國際研討會。參與成員包括來自 50 個國

家及 125 位歐盟、歐洲央行、國際貨幣基金(IMF)、巴塞爾銀行監理

委員會、世界銀行、各國中央銀行、監理機關及存保機構之代表參

加，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存款保障機制及危機管理」。本人有幸代表

我國就金融危機之處理經驗作專題報告，並參加 EFDI 等舉辦之國

際研討會，有利於提昇我國存保公司之國際形象及專業，並有助於

學習歐盟存保機制及相關監理機制之未來發展，以及各國處理金融

危機之經驗教訓，可作為我國未來金融監理及危機預防之參考和借

鏡。 

本次參加研討會之主要心得及建議包括： 

一、歐盟最近提出之單一金融監理及單一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機

制，如能讓各會員國充分合作及具備法律和實質有效性時，對

解決歐盟金融危機及促進金融穩定必具有相當之效果。 

二、對問題銀行及早干預措施宜採＂investor of last resort＂ (即

投資人為問題銀行重建之最後資本來源)機制，以降低納稅人

或政府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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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對歐盟將建立單一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機制，未來歐盟各會員

國之存款保障機制將面臨重組或重新定位，尤其是屬於由銀行

自主成立之保證基金。 

四、面對新一代青年族群大量使用社群媒體作為訊息傳遞方式，金

融安全網成員於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等公共政策時，宜適當利用

社群媒體作政策溝通，並加強媒體危機處理。 

五、歐債危機讓一般民眾對各國政府及市場信心大為喪失，如何在

危機後重建一般民眾信心，有待歐盟及各國政府共同努力。 

六、宜記取世界各國處理系統性金融或銀行危機之經驗教訓，及早

建置有效之處理機制。 

七、對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宜建立系統性監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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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01~2002 年阿根廷金融危機及教訓：阿根廷存款保險

機構總經理 Alejandro Lopez 主講 

一、金融危機前之總體經濟 

(一)經常帳發生赤字，但為短期資本流入所掩蓋。 

(二)外債增加，造成財政壓力。 

(三)由於披索採釘住美元匯率政策，經濟及金融市場持續呈現美

元化及升值現象。 

(四)1998 年開始發生經濟衰退，1999 年～2001 年 GDP 均持續大

幅下跌（如 2001 年 GDP 下降 4.4％），同期間，國際經濟亦

發生重大衝擊，如俄羅斯、亞洲及巴西均發生金融危機（其

中巴西係阿根廷最大貿易國），阿根廷亦受重大影響。 

二、金融市場指標惡化 

(一)銀行放款資產品質惡化。 

(二)對政府機關曝險持續增加。 

(三)金融業獲利持續衰退。 

(四)貨幣幣值發生重大變化。 

(五)整體經濟不確定之風險持續增加。 

(六)存款大幅流失，2001 年金融業一般存款（非金融業）減少 200

億披索（約-23％），而銀行放款於 2000 年下降 5％，2001

年下降 20％。 

三、2001 年 12 月金融危機大爆發 

(一)民眾信心危機擴大導致資金外流，引發政府資本管制措施，包

括限制由銀行提領現金限額之措施。 

(二)政府債務發生違約。 

(三)披索兌換機制正式被禁止，改採浮動匯率機制。 

(四)金融機構家數嚴重減少，自 2001 年 9 月至 2002 年 9 月，金融

機構總家數由 106 家降至 99 家，分行數及 ATM 亦相對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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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民營銀行員工人數大幅減少 16％，全部金融業之員工

人數則降低 11％。 

(五)2002 年第一季：經濟因不確定性因素陷入困境，政府債務違

約導致銀行資產品質惡化。 

(六)由於披索貶值及政府債務違約，導致金融體系最後陷入支付不

能，包括限制大額存款提領及銀行放款約有 50％成為逾期放

款。 

四、政府因應金融危機措施 

為應付金融危機，阿根廷政府採取一系列措施： 

(一)允許監理寬容。 

(二)對政府相關部門放款引進最低資本要求 8％。 

(三)對因匯率波動影響金融機構淨值部分，以政府債券充抵。 

(四)對逾放催收暫停 6 個月之法律訴追。 

(五)設定對政府部門融資曝險之限額，依各金融機構資本及曝險額

決定，惟最高限額為資本之 40％。 

(六)促進地方放款措施 

1.放寬債務人債務重組及評估分類標準。 

2.銀行可對借款已逾債務人資本 300%上限者給予新借款。 

3.對已減少債務之債務人，可降低提存準備及評估分類損失。 

(七)強化中央銀行功能 

1.賦予權力執行更積極的貨幣政策。 

2.授權可干預外匯市場。 

3.授權可對再融通貼現窗口發布一系列規定。 

4.授權中央銀行對短期內有流動性危機之銀行給予流動性協

助。 

五、金融危機之教訓 

(一)儘管有各種監理架構及制度，惟持續之經濟不景氣卻會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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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金融指標及金融業，主管機關及早要求金融業加強因應

經濟波動，實為避免金融危機之上策。 

(二)匯率失衡，尤其與美元高度相互依賴之匯率政策應加以避免，

以免造成國內經濟受外在危機衝擊。 

(三)極度僵固之外匯匯率政策可能導致小型開放經濟體或國家極

易受到外在衝擊之影響。 

(四)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愈高，在金融危機時會擴大對金融業負

面之影響，政府相關部門應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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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墨西哥金融危機及教訓：墨西哥存款保險機構董事

Benito Solis Mendoga 主講 

一、金融危機背景 

(一)墨西哥於 1995 年發生金融危機，當時主要之經濟指標包括：

GDP-6.2％、失業率 6.2％、通貨膨脹率 52％、外匯匯率（美

元對披索）7.64（較 1990 之 2.95 大幅貶值）、利率 48.62％。 

(二)墨西哥在 1976～1995 年間，平均每 6 年發生經濟及金融危機，

同期間均有國會及總統選舉。 

(三)金融危機主要特徵與披索貶值、利率高漲及經濟活動受損害有

關，惟金融危機之背後因素主要為： 

1.內部及外部經濟不均衡問題，導致金融市場發生流動性問

題。 

2.信心危機，引發資本外流。 

二、金融危機前總體經濟及金融面之正面因素 

(一)政府支出及公共債務不高：1992～1995 年政府支出占 GDP 比

率約介於 18.2％~19.6％，財政收支占 GDP3.4％維持正數

(0%~3.4%)。 

(二)政府降低政府債務占 GDP 比率：1987 年為 85％、1993 年為

26％、1994 年為 35％、1995 年為 37％。 

(三)通貨膨脹率尚在控制範圍：1992 年為 11.9％、1993 年為 8.0

％、1994 年為 7.1％（惟 1995 年高達 52％）。 

(四)商業銀行信用擴張：1988 年金融改革、1990 年商業銀行民營

化。 

(五)有決策自主及獨立之中央銀行。 

三、金融危機前總體經濟及金融面之負面因素 

(一)銀行放款未善盡分析審核，致逾放比率偏高，1995 年 18 家上

市銀行中有 13 家逾放比率大於 7％，最高者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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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短期外債偏高。 

(三)對外貿易赤字偏高：1990~1994 年外貿赤字占 GDP 比率皆為

負數，尤其 1994 年為-4.7％。 

(四)銀行存款保障機制尚未經風險測試。 

(五)商業銀行以高價民營化。 

(六)經濟風險：經常帳收支占 GDP 比率於 1988~2011 年均為赤

字，尤其 1994 年達-9.1％。 

(七)匯率採固定匯率，無法因應金融情勢變化。 

四、金融危機對策 

1995 年 3 月墨西哥政府採取一系列改革措施，以應付金融

危機： 

(一)以政府資金設立墨西哥存款保險基金（簡稱 FOBAPROA，為

墨西哥存款保障基金 IPAB 之前身），以處理問題銀行，主要

任務為買入問題銀行之不良放款（以新投資者投入資金之兩

倍為買入上限）。 

(二)採用整頓計畫：由存款保險基金對問題銀行增資，買入資本比

率低於 8％之銀行所發行之次順位債券。 

(三)協助銀行降低通膨風險計畫：對符合該計畫之銀行，將其放款

改以信託方式處理，名稱改為投資，期限可至 12 年，並以披

索計價，惟以墨西哥消費者物價指數浮動計算。 

(四)協助銀行債務人更生計畫：為協助債務人債務重整，利率減記

部分由聯邦政府負擔，銀行同意暫停收回本金及催收款。 

五、金融危機教訓 

(一)財政收支平衡甚為重要，長期財政不平衡將對金融市場產生負

面影響。 

(二)政府負債甚為重要，長期高政府負債將引發匯率及金融市場動

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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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收支赤字甚為重要，長期國際收支赤字將造成匯率波動。 

(四)長期資本漸進流入較短期資本大幅流入為佳。 

(五)鼓勵長期儲蓄（如墨西哥退休基金），有助於平衡資本流出入

之衝擊。 

(六)浮動匯率有助於吸收外來衝擊。 

(七)大眾信心是避免存款人恐慌之主要支柱。 

(八)存款保障機制在墨西哥金融危機期間給予大眾信心方面非常

有效。 

(九)政府相關穩定金融市場措施，須配合經濟成長，較易成功。 

(十)當財政實施緊縮政策時，貨幣政策應採擴張性措施，因充足流

動性對金融市場相當重要。 

(十一)有自主性之中央銀行甚為重要，以協助應付外來重大衝擊。 

(十二)建立有效處理問題銀行之程序及機制，對維護存款人信心甚

為重要。 

(十三)墨西哥存款保障機構不應只關心銀行存款規模大小及存款

結構，銀行資產品質應更加注重。 

(十四)在金融危機時，銀行授信需有更適當、週全及有計畫之風險

管理機制。 

(十五)監理機關對造成金融機構財務數字突然大幅上漲之項目及

內容應永遠保持戒心，以免因價格急劇波動發生金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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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印尼金融危機之教訓：印尼存保公司總經理 Mirza 

Adityaswara 主講 

一、 金融危機之特徵 

(一)NPL 占總資產之 20%以上。 

(二)處理危機成本＞GDP 之 5%。 

(三)銀行危機導致大規模之銀行國有化。 

(四)採用緊急措施，包括凍結存款、延長銀行假日、全額存款保

障等。 

二、金融危機之指標 

(一)主要指標 

1.大額資本外流 

2.股價急漲 

3.房價急漲 

4.外債急增 

5.倒 V 型經濟成長 

(二)次要指標 

1.順景氣循環經濟政策 

2.全額保障 

3.貨幣高估 

4.金融法規及監理不佳 

5.銀行放款過度成長 

6.金融市場規模遠大於經濟所能負荷 

7.銀行獲利偏低 

三、因應金融危機措施 

(一)全額保障 

(二)流動性協助或緊急融資 

(三)監理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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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政干預（包括停業、國有化及促成併購） 

(五)資本重建 

(六)設立資產管理公司 

(七)接受 IMF 援助 

四、1970~2011 年世界主要地區金融危機 

(一)1982 年拉丁美洲債務危機 

(二)1990 年經濟轉型危機 

(三)1994 年拉丁美洲金融危機 

(四)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 

(五)2008 年全球金融危機 

五、金融危機之成本 

(一)財政支出占 GDP 比依序為： 

1.1997 年印尼危機：57％ 

2.1980 年阿根廷危機：55％ 

3.2008 年冰島危機：44％ 

4.1996 年牙買加危機：44％ 

5.1997 年泰國危機：44％ 

6.1981 年智利危機：43％ 

7.2008 年愛爾蘭危機：41％ 

8.1993 年馬其頓危機：32％ 

9.2000 年土耳其危機：32％ 

10.1997 年韓國危機：31％ 

(二)增加外債占 GDP 之比率 

1.1995 年幾內亞：108％ 

2.1992 年剛果：103％ 

3.1981 年智利：88％ 

4.1981 年烏拉圭：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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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1 年阿根廷：82％ 

6.2008 年愛爾蘭：73％ 

7.2008 年冰島：72％ 

8.1997 年印尼：68％ 

9.1987 年坦尚尼亞：65％ 

10.1991 年奈及利亞：63％ 

(三)生產力損失占 GDP 比率 

1.1982 年科威特：143％ 

2.1991 年剛果：130％ 

3.1997 年泰國：109％ 

4.1989 年約旦：106％ 

5.2008 年愛爾蘭：106％ 

6.2008 年拉脫維亞：106％ 

7.1990 年黎巴嫩：102％ 

8.1982 年厄瓜多：98％ 

六、金融危機對相關國家之影響 

國別 危機 

年代 

危機高峰之

NPL比率

（％） 

財政支出

成本 

（占GDP％）

經濟生產

力損失 

（占GDP％） 

實質 GDP

成長率

（％） 

阿根廷 1980 9 55.1 10.8 -5.7 

阿根廷 2001 20.1 9.6 42.7 -10.9 

巴西 1994 16 13.2 － 2.1 

中國 1998 20 18 36.8 7.6 

哥倫比亞 1998 14 6.3 33.5 -4.2 

印尼 1997 32.5 56.8 67.9 -13.1 

日本 1997 35 14 17.6 -2.0 

韓國 1997 35 31.2 50.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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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危機 

年代 

危機高峰之

NPL比率

（％） 

財政支出

成本 

（占GDP％）

經濟生產

力損失 

（占GDP％） 

實質 GDP

成長率

（％） 

馬來西亞 1997 30 16.4 50.0 -7.4 

墨西哥 1994 18.9 19.3 4.2 -6.2 

菲律賓 1997 20 13.2 － -0.6 

俄羅斯 1998 40 6 － -5.3 

泰國 1997 33 43.8 97.7 -10.5 

土耳其 2000 27.6 32 5.4 -5.7 

越南 1997 35 10 19.7 4.8 

七、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印尼經驗 

(一)1997 年印尼總體經濟雖較泰國為佳，惟因泰國泰銖 1997 年 7

月大幅貶值，導致印尼受連累，加上當時印尼金融業有金融

監理之缺失及銀行對市場風險之重大曝險，致發生金融危

機。 

(二)第一波危機發生於 1997 年 8 月，伴隨而來的為 1998 年年初

之系統性銀行擠兌及印尼盧比大幅貶值。 

(三)政府採用短期全額保障及銀行重建計畫，包括最後關閉 60 家

銀行及生產力損失超過 GDP 之 50％。 

(四)至 2002 年 5 月止，印尼中央銀行共關閉 70 家銀行及國有化

13 家銀行，在危機高峰 NPL 比率最高達 32.5％。 

(五)金融危機成本 

1.財政支出成長（占 GDP）：56.8％ 

2.生產力下降（金融危機高峰時）：-13.1％ 

3.生產力損失（占 GDP）：67.9％ 

4. NPL 比率：32.5％ 

5.經濟成長率：1998 年經濟成長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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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價上漲：1998 年達 82.6％ 

7.利率：1998 年 10 月一個月期存款利率 70.7％、三個月期

存款利率 46.7％。 

8.在 1997 年 10 月~12 月金融危機期間，民營銀行大量存款

流向公營銀行，直到 1998 年 2 月~8 月宣布全額保障，存

款流失情形才告穩定。 

八、設立印尼銀行重建機構（Indonesia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 

IBRA） 

(一)1999 年 3 月，印尼銀行資本適足率低於-25％者計有 51 家，

在-25％～-4％之間者有 24 家，合計 75 家占全部銀行 194 家

之 38.7％。 

(二)印尼政府於 1998 年設立 IBRA，其目的在： 

1.管理政府提供予資本重建銀行之擔保品。 

2.執行對營運及資本重建銀行之監理及協助。 

3.為改善銀行健全性，執行必要之法律方案。 

(三) IBRA 執行之計畫包括提供流動性協助、資本重建債券、對

銀行負債提供保證及設立過渡銀行等。 

九、金融危機教訓 

(一)執行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時，採停業前財務協助，係在嚴格限

制條件下之最後選擇，並應以現行股東能健全經營管理為前

提。 

(二)銀行停業應迅速執行，但應有完好之規劃策略，其重點在於

應適時快速恢復大眾信心，對大眾溝通應包括強調其他銀行

之健全性。 

(三)金融危機期間，全額保障非常重要但應屬短期性措施，另考

量全額保障可能引起之道德危險，應適時改為限額保障。 

(四)透明及定義明確之最後貸款者政策及程序，有助於降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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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及確保金融機構之責任。 

(五)銀行重建應加強透明度、一致性及一貫性，並鼓勵民間參與。 

(六)正確之總體及個體經濟政策是危機管理不可或缺之重要部

分，尤其銀行危機常伴隨貨幣危機及金融市場危機，更須搭

配不同政策。 

(七)金融安全網有效合作，有助於危機預防及問題金融機構之處

理。 

(八)金融安全網應有能力及早偵測危機及設計適切之問題金融機

構處理策略，並應建立廣泛之危機處理機制，包括軟硬體、

程序及法令架構等。 

(九)不一致之監理政策、無法針對問題加以處理及對金融危機未

能採取斷然決策，皆有害於危機處理之有效性。 

(十)審慎之金融管理及監理，係維繫金融穩定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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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存款保障機制治理之探討暨羅馬尼亞存保機制簡介：

羅 馬 尼 亞 銀 行 存 款 保 障 基 金 執 行 長  Eugen 

Dijmarescu 主講 

一、事實與問題 

(一)對存款人之保護應不僅止於單純辦理存款賠付。 

(二)存款保障機制是維持金融穩定機制之一，具有公共政策目標。 

(三)金融危機時金融市場失靈提供了充足的理由，支持存保機制

必要時得以介入金融巿場。 

(四)2007年金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引發檢討存款保障機制於跨國銀

行倒閉時應扮演的角色及目前存款保障機制是否足以處理

跨國銀行發生的全球性擠兌。 

二、存款保障機制之型態 

(一)存款保險組織約可分為：單獨設立的公營機構、民營單位，

或相關監理機關或中央銀行之內部單位。 

(二)新興國家多以公營型態設立，至少有部分基金來自政府，且

政府部門或中央銀行對存保機制的涉入較多。 

三、存款保障機構治理特點 

(一)職能：通常以立法方式明定。 

(二)負責度：對相關監理單位負責或對一般大眾負責。 

(三)具有治理主體及管理團隊。 

(四)應對其負責任之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存款人、要保機

構、相關主管機關、其他金融安全網成員及整體金融體系。 

(五)透明度：應減少資訊不對稱之現象。 

四、公營或民營存保組織之比較 

(一)公營：對金融危機之處理較有效率、信用(credibility)較佳、

可賦予較廣泛的職能、較能與相關主管機關合作、政府負有

最終處理責任，惟存保組織如屬政府部門之內部單位，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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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主性。 

(二)民營：較無法承擔金融危機衝擊，其信用恐受質疑、職能有

限、與相關主管機關合作可能較有問題、危機處理之決策可

能較慢、對金融業的干預及影響力較低、可能產生順景氣循

環效應(pro-cyclicality)。 

(三)完善的存款保障機制治理應以最符合公共利益及穩定金融體

系為目標。 

五、公民營合作體系 

(一)金融體系之監理亦有公民營合作之案例，德國為其中之一。 

(二)就處理系統性或非系統性危機而言，於處理非系統性危機

時，民營單位需承擔所有損失，而公營機構則另需負責系統

性危機。 

(三)民營存保機構具運作效率的優點，但可能無法承擔金融危機

之衝擊。 

六、羅馬尼亞存款保障機制之經驗─銀行存款保障基金(FGDB) 

(一)依法設立之的法人。 

(二)職責： 

1.對存款人提供保證及賠付。 

2. 擔 任 金 融 機 構 過 渡 時 期 之 特 別 管 理 人 (special 

administrator)。 

3.管理金融安定基金。 

4.羅馬尼亞中央銀行對問題銀行為退場處理時，受指派擔任

管理人，代行股東權限。 

5.為過渡銀行唯一股東並執行監督委員會職務。 

(三)羅馬尼亞之金融安全網成員包括中央銀行(National Bank of 

Romania)、財政部(Ministry of Public Finance)、證券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ies Commission)、保險監理委員會(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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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y Commission)、個人退休金計劃監督委員會

(Private Pension Scheme Supervisory Commission)、銀行存款

保障基金(FGDB) ，共同維護金融體系之安定，各機構相互

合作促進資訊交換，不論是個別金融機構、金融集團或是整

體金融巿場風險均需定期評估，以防止及管理金融危機。 

(四)銀行存款保障基金董事會：中央銀行指派三位董事，其中包

括董事長，銀行公會指派二位董事，財政部及法務部各指派

一位董事。 

(五)下列事項需由中央銀行決定：FGDB 的規章、組織架構、收

支預算、年度捐助費率(annual contribution rate)、捐助的中止

及恢復、特別捐助、FGDB 對外借款、年報及財報、保障比

率(exposure coverage ratio)、投資策略及其他與處理問題金融

機構有關事項。 

(六)FGDB 與中央銀行就合作及資訊交流事項簽訂 MOU，包括問

題金融機構處理等。 

(七)向要保機構收取之資金包括：事先收取之年度捐助及費用、

原始捐助及特別捐助。 

(八)最後融資資金(last resort funding)：FGDB 提出要求後，五個

工作天內由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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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瑞士存款保障機制：瑞士銀行與證券商存款保障機構

(DPSBSD)董事長 Dr. Patrik Gisel 主講 

一、瑞士存款保障機制可自我調整(self-regulated) 

瑞士存款保障機制係以銀行法第 37 條為依據，經由瑞士

金融市場監理署(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 

FINMA)核准設立。 

二、多層次的保障 

(一)每一存款人在 10 萬瑞士法郎(CHF)額度內，其存款屬優先債

權(preferential debt)，可自支付不能銀行之資產中優先受償。 

(二)要求會員銀行須提供金額相當於優先存款債權 1.25 倍之瑞士

境內資產作為擔保。 

(三)採事後攤派制，基金上限為 60 億瑞士法郎，由會員銀行依比

例分擔。 

(四)會員銀行需在 30 億瑞士法郎額度內(60 億的 50%)，提供額外

流動性資產。 

三、處理倒閉銀行的特殊程序 

(一)倒閉銀行的流動性主要用以支付受保障之存款。 

(二)會員銀行在 60 億瑞士法郎額度內需分擔 DPSBSD 的損失。 

(三)倒閉銀行清算後所得由 DPSBSD 分配。 

四、存保機制兼具效益及效率 

(一)在社會責任及預防系統性風險間取得平衡。 

(二)防止德道風險：賠付成本多數由倒閉銀行承擔。 

(三)就 DPSBSD 每年預算而言，處理機制精簡且具成本效益(每一

百萬優先存款僅需 2.2 瑞士法郎)，有利於終端消費者。  

(四)可快速且彈性的自我調整，以因應新需求。 

(五)與主管機關(FINMA)的良好合作是成功關鍵。 

五、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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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存保機構可降低道德危險、減輕金融機構的監理負擔

及降低對存款人及納稅人的財務影響，惟監理機關與民營存保

機構間密切合作，對現代存款保險機制功能之發揮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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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英國存保制度在金融危機時使用社群媒體經驗：英國

金融服務賠付機制公共事務處處長 Alex Kuczynski 主

講 

一、何謂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一)定義：社群媒體已成為近年熱門詞彙，更是網路應用服務的

主流。由於社群媒體具有撰寫、分享、溝通等特性，更具備

傳播、即時、大量的媒體特質，相較於傳統平面媒體或網站，

其資訊的傳遞速度、廣度與影響力都來得更大。 

(二)主要傳播工具： 

1.臉書(Facebook) 

2.You Tube 

3.推特(Twitter) 

4.Flicker 

5.部落格及聊天網站 

6.LinkedIn 

(三)特性： 

1.社群媒體可隨時更新變化，且可接收立即的回應。 

2.使用者無法掌控社群媒體中的對話，倘無法依對方預期去

即時回應，恐對其聲譽影響甚大，故使用前需清楚瞭解為

何及如何使用社群媒體、如何持續保持對話和如何監控與

評估其貢獻度等。 

二、社群媒體與金融服務賠付機制(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 FSCS) 

(一)FSCS 監控及評估社群媒體和其他傳播工具，以進行訊息和聲

譽之管理。 

(二)FSCS 政策明定不積極運用直接式的社群媒體： 

1.主要考量人力資源與成本，以及如何適當使用係關鍵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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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2. 上開考量因素所造成的影響遠高於社群媒體帶來的益處。 

3. 未來將再檢討與評估是項政策。 

(三)FSCS 運用社群媒體刊登線上廣告 

1.數位廣告運作良好，非常易於鎖定目標及具有彈性。 

2.臉書廣告是所刊登之數位廣告中表現最佳的媒介。 

3.符合成本效益。 

三、結語 

(一)社群媒體就是與一般民眾之對話工具。 

(二)倘策略規劃得宜，社群媒體可帶來廣大的宣導機會，且可量

身訂做。 

(三)在緊急應變計畫及危機處理中，社群媒體可扮演重要角色。 

(四)宜充分明瞭自訂的社群媒體策略及執行方式。 

(五)社群媒體可能會招致威脅而影響聲譽，故宜適時監控之。 

(六)可將社群媒體視同一般大眾媒體，並定期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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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歐盟存款保障機制在問題金融機構處理之角色：法國

存款保障機構董事長 Thierry Dissaux 主講 

一、歐盟對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指令草案之主要目的： 

(一)用以填補歐洲金融穩定措施之缺口。 

(二)強調在變動及危險之金融市場及早作危機處理。 

(三)為歐盟強化金融機構監理之里程碑。 

(四)為建立歐洲銀行聯盟之新里程碑。 

二、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相關單位角色 

(一)監理機關角色 

1.執行早期干預措施，包括： 

(1)復原計畫 

(2)特殊監管措施 

(3)其他措施 

2.判斷金融機構倒閉的可能性。 

(二)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主管機關角色 

1.擬定危機時適用之清理計畫。 

2.評估問題金融機構，要求金融機構分割將危害整體營運之

業務及移除可能的障礙。 

3.分析問題金融機構倒閉的可能性及擬定符合大眾利益之清

理計畫。 

4.獨立完成對問題金融機構資產負債公平價值之評估。 

5.確認資金援助措施及金額。 

6.選擇適用之處理措施，包括： 

(1)出售業務：有權力移轉股份、資產、權利或負債至買方。 

(2)過渡銀行：有權力將股份、資產、權利或負債移轉至政

府掌握之過渡機構，並負責短期重建任務。 

(3)分割資產：有權力將股份、資產、權利或負債移轉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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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理公司。 

7.使用停業前援助措施 

(1)註銷股份。 

(2)將債務轉為股份。 

(3)沖銷債務。 

(4)核准改造計畫。 

8.使用處理問題金融機構權力 

(1)可要求任何人提供必要資訊。 

(2)控制問題金融機構並執行股東之權利。 

(3)可轉移股份、金融債券、權利、資產及負債。 

(4)可撤銷、沖銷、轉換、修正及改變金融債或股份之到期

日。 

(5)可撤銷或修正任何契約之條件及履約。 

(6)可要求提供服務及設施。 

(7)可撤銷資深管理階層。 

(8)負責問題機構之營運，並擁有股東、董事及主管之全部

權力。 

(三)存款保障機制之角色 

1.使用停業前援助措施時，對問題機構融資。 

2.專業資訊保密之要求。 

3.對問題金融機構處理之損失負責買單或承受正常破產程序

之損失。 

4.賠付存款人。 

5.如需財務協助，僅提供短期性資金援助。 

(四)目前歐盟存款保障機制所沒有的角色(如同時擔當問題金融

機構處理之主管機關者除外) 

1.設定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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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估資產負債缺口的權力。 

3.及早取得問題金融機構的相關資訊。 

4.對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措施無決策權。 

5.拒絕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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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美國 FDIC 處理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之原則：美國聯

邦存款保險公司國際事務處副處長 John Di Clemente

主講 

「陶德-法蘭克華爾街金融改革暨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通過後提供 FDIC 處

理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SIFIs)之新權限。FDIC 針對該等權限採行下

列五項原則：  

一、成立 Office of Complex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負責控管大型機

構、訂定清理計畫並與國際監理機構合作。此外，完成有序清

算(orderly liquidation)與大型機構生前遺囑（living will）計畫之

立法程序。 

二、FDIC 處理 SIFIs 策略計有維持金融穩定與該等金融機構健全營

運二項，FDIC 了解 SIFIs 資產規模遠大於一般要保機構，倒閉

原因不同，因此監理與處理方式也不盡相同。 

三 、 FDIC 針 對 SIFIs 訂 定 單 一 清 理 母 公 司 策 略 （ Single 

receivership-parent company），在此種方式下 FDIC 只清理母公

司，旗下控股子公司可繼續營運，清理期間母公司與子公司之

任何營運重整與改變均需經 FDIC 的同意。 

四、FDIC 針對跨國 SIFIs 之監理，除辨識該等機構主要營運區域所

涉之法律管轄權為何國外，並與該等機構所在之母國金融監理

機構透過簽署資訊共享合作備忘錄等方式加強合作。 

五、FDIC 定期參加 FSB 對於金融機構處理機制之研究，及參加跨

國危機管理小組（Cross-border Crisis Management ,CMGs）和巴

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之跨國金融機構處理小組(Cross-border 

Bank Resolu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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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金融安全網、危機管理及金融業評估計畫：國際貨幣

基金資深金融市場專家 David C. Parker 主講 

一、金融業評估計畫(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FSAP) 

(一)FSAP 係金融業評估計畫，主要在評估金融業之脆弱點，以促

使 IMF 各會員國監理機關強化其金融制度之健全性。 

(二)FSAP 是 IMF 重要監理工具之一。 

(三)各國參與 FSAP 採自願方式，惟 IMF 如認為某會員國之金融

業係屬系統性重要者除外。 

(四)依 IMF 章則第 4 條規定，如係適用強制性執行 FSAP 金融穩

定評估之國家，應每 5 年評估乙次。 

(五)FSAP 適用於 IMF 所有會員國。 

(六)在發展中及新興國家，FSAP 係由 IMF 及世界銀行共同合作。 

(七)IMF 執行 FSAP 之重要職責為對全體會員國執行金融穩定評

估，而世界銀行之職責則係對與世界銀行有往來關係之國家

進行金融發展評估。 

(八)全球金融危機之後，IMF 之工作在確保各會員國皆能具備有

效之金融安全網及危機管理機制。在金融危機之前，IMF 已

將各國金融安全網及危機管理機制之評估，作為 FSAP 金融

穩定項目評估之一部分。 

二、金融安全網及危機管理 

(一)金融安全網成員：包含金融監理機關、財政部、中央銀行及

存保機構。 

(二)金融安全網在金融危機之主要分工： 

1.中央銀行：最後融通者角色。 

2.金融監理機關：及早干預及問題金融機構處理。 

3. 存保機構：存款保險之保障。 

(三)政府一體之角色：危機之預防及迅速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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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機準備 

1.設立金融安全網高層級之風險管理委員會。 

2.宜採事前計畫方式較為實際可行，包括： 

(1)相關法律架構 

(2)機構間合作方式 

(3)相關問題處理程序 

(五)不同機構間之處理職責及權力應以法律明定之，包括： 

1.金融穩定或總體審慎金融監理之法定任務。 

2.金融安全網間之合作及資訊交流機制，包含國內及跨國處 

理。 

3.金融安全網之合作機制需持續檢討、測試及適時必要修正。 

4.金融安全網成員應定期實施綜合性之金融危機模擬演練。 

5.對特定對象進行模擬演練，包括偶發之舞弊及系統性、流

動性危機之衝擊等。 

(六)金融安全網之合作及協調整合 

1.金融監理機關、中央銀行、財政部及存保機構間之協調有

其必要性。 

2.宜依相關國際準則要求之機關合作或協調機制為架構，如

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等之準則。 

3.依國際準則遵循評估結果，目前全球各國金融安全網間之

有效協調仍是一項挑戰。 

(七)最後貸款者或緊急流動性融通機制 

1.需有健全及彈性之法律依據，包括中央銀行對緊急流動性

融通宜有明確之授權。 

2.需具有相當權衡性及透明性。 

3.政策性議題 

(1)中央銀行及金融監理機關需能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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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銀行是否修正只對有繼續經營能力之銀行融通之

政策。 

(3)強化金融監理確有其必要性。 

(八)金融監理、干預及問題銀行處理 

1.金融監理機關需有可用之監理工具、適當之資源及有效之

執行措施。 

2.監理干預措施需有明確之法定觸發機制，當一系列法定矯

正措施已達極限時，需有必要之權衡措施。 

3.問題銀行特殊處理機制 

(1)處理問題銀行之措施不能任意取消。 

(2)該等措施需有延續性及應降低法律之不確定性。 

(九)有效率及公平之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架構 

1.金融監理機關之決策係觸發問題金融機構處理之條件，如

撤銷營運執照等。 

2.金融監理機關應擁有權力可宣布金融機構支付不能。 

3.如採取停業前協助(open bank assistance)應限於系統性金融

機構且不能獨厚於股東。 

4.應授權存保機構協助問題金融機構之處理。 

5.在債權分配順序方面，應考慮存款人債權優先。 

(十)存款保障 

1.在關鍵部分宜以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所訂相關準則處

理。 

2.政策性問題應包括下列諸項：  

(1)破產處理時機應確定由存保機構或金融監理機關發動

之機制。 

(2)金融監理機關與存款保險機構間應有明確之資訊分享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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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速賠付保額內存款人機制，包括： 

(1)採移轉存款至較安全之銀行。 

(2)法規明定存保機構對購買與承受(P&A)方式可採之財務

協助。 

(3)自動賠付機制（以銀行分析之單一客戶為基礎）。 

(4)需注意市場競爭因素。 

4.存保機構需有盡責及能勝任賠付之職員。如無近期賠付案

件，平常應加以模擬演練賠付事宜。 

(十一)跨國合作機制 

1.各國金融監理機關對相關合作程序應制訂不具拘束力之合

作備忘錄。 

2.明定各項承諾及責任，包括: 

(1)各國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工具。 

(2)對各國處理問題金融機構效果之認可。 

3.跨國分攤義務之原則 

(1)各國在政治上需有意願分攤及有良性互動與瞭解。 

(2)政策問題：各國如傾向自掃門前雪，可能導致無法跨國

合作及代價偏高。 

三、系統性危機處理 

(一)政府在系統性危機之角色 

1.需制定系統性危機之法律架構。 

2.財政部需有能力擁有及控管公營或公股銀行。 

3.對系統性問題銀行須負責任命新董事，控制股東會席次、

執行政府所有權政策及發展透明之處理策略。  

(二)應確立事前義務分攤機制 

1.全由金融業而非一般大眾承擔銀行倒閉成本。 

2.事前分攤資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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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款保險基金 

(2)問題銀行處理基金 

(三)建立動用公共資金之機制 

1.理論依據：鼓勵民間增資自救-即投資人應承擔最後增資資

金來源角色。 

2.原則： 

(1)所有損失應由問題銀行現行股東吸收。 

(2)應配合民間投資資金及政府基金一起運用。 

(3)政府資金持股應具優先股性質。 

(4)政府持股應能掌控問題銀行董事會。 

(5)應要求問題銀行穩健營運或資產活化。 

(6)政府應有鼓勵新股東買回政府股權之機制。 

(四)尋求大眾支持政府政策之建議 

1.對問題銀行財務協助應有其限制條件。 

2.應降低問題銀行股東及經營階層之道德危險，包括: 

(1)應讓原股東優先承擔損失。 

(2)應更換原經營團隊。 

(五)對獲政府財務協助之銀行應以穩健審慎方式經營，不從事高

風險業務，包括： 

1.購買不動產。 

2.其他高風險投資或放款。 

3.購買庫藏股或贖回該銀行發行之有價證券。 

(六)最後貸款者或緊急融通機制 

1.系統性危機之緊急融通:財政部應扮演「誰負擔費用就有權

發號施令」之角色，如緊急融通財務協助係由財政部撥款

則應由財政部主導相關事宜。 

2.政策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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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行及金融監理機關應互相合作，包括: 

(1)對系統性金融機構之評估。 

(2)對後續處理已定案之系統性問題金融機構，中央銀行可

提供必要的流動性協助。 

(3)金融監理機關宜強化金融監理。 

(七)處理系統性銀行危機之挑戰 

1.銀行危機係混亂無序之事件 

(1)可能逐漸形成，但通常會突然爆發。 

(2)經常與政治及社會問題相互交錯。 

2.危機管理甚為複雜，主要原因包括: 

(1)無充分時間反應。 

(2)不知問題銀行之真實情況。 

(3)需受限於法律及不同機構間權責分工問題。 

3.挑戰：金融安全網僅能在有限訊息及時間下研議綜合性處

理策略。 

4.系統性危機處理與個別銀行倒閉之處理不同，適用於單一

倒閉銀行之處理工具，可能在系統性危機時會加速其他金

融機構更加惡化而致難以處理。 

(八)過去處理系統性危機之經驗教訓 

1.應有適當之法律架構，尤其是恢復金融穩定之法律依據。 

2.對問題銀行之真實狀況應有能力瞭解或作價值評估。 

3.必須確定問題銀行能適時增資，民間增資管道應列為優先。 

4.政府對問題銀行增資應限於仍有存活或具經營價值之系統

性重要銀行。 

5.對問題銀行應建立有效之處理機制。 

6.應鼓勵不良借款人能自行重建而非訴諸法院拍賣或催理。 

7.對逾期放款之處理應考慮建立公營專責處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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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大眾溝通議題 

1.建立有效溝通機制，以維繫大眾對金融業之信心。 

2.金融安全網成員需對大眾採取持續性之溝通。 

3.金融安全網需對大眾宣導，政府已採取強而有力之措施以

強化健全金融業。 

4.金融安全網組成之危機處理小組或委員會，應藉由單一發

言人機制以加強彼此合作及管理相關資訊。 

5.對大眾之聲明應採取正面及積極之敘述，包括強調相關主

管機關已採取最適措施保障存款人權益及維護金融體系

之穩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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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瑞士有關太大不能倒之四個核心監理規定：Dr. 

Thomas Müller (Walder Wyss 律師)主講 

一、系統性重要銀行之定義：瑞士銀行法第 7 條第 1 項：系統性重

要銀行(包括銀行、金融集團及銀行為主之金融控股公司)係指

其倒閉對瑞士經濟及金融體系造成損害者。 

二、對銀行太大不能倒之問題已於 2012 年 3 月 1 日完成立法規範，

包含下述四個核心措施： 

(一)第一核心措施：資本規定 

1.資本要求：第一類普通股對風險性資產的比率大於 4.5%，

以符合執照要求及因應業務擴充之需。 

2.緩衝資本為風險性資產之 8.5%，以吸收損失。 

3.系統性重要銀行之法定資本比率最高為 19%，並採可漸進

調整方式，以確保系統性重要銀行有充分資本及降低其系

統重要性之威脅。 

 

 

 

 

 

 

 

 

 

 

 

4.可轉債 

(1)系統性重要銀行持有可轉債之限額為風險性資產之

普通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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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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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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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 
2.5％ 

Bask Ⅲ 10.5% 
瑞士 TBTF 資本 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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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可轉債需本金分期攤還或可轉為第一類資本。 

A.高觸發之可轉債：可轉換為第一類資本或當第一類資

本與風險性資產比率低於 7%時可立即沖轉。 

B.低觸發之可轉債：可轉換為第一類資本或當第一類資

本與風險性資產比率低於 5%時可立即沖轉。 

5.減輕稅負方案 

(1)廢除債券及貨幣市場之發行稅。 

(2)免除參與債券轉換權利者之發行稅。 

三、第二核心措施：流動性要求 

(一)要求系統性重要銀行即使在危機時仍應有充足流動性，以維

繫該銀行之基本業務運作。 

(二)流動性措施將另立子法規範。 

四、第三核心措施：風險分散 

(一)與非系統性重要銀行適用同樣之風險分散規定。 

(二)一般大額曝險比率占第一類資本之比率最高為 25%，而非全

部法定合格資本之 25%。 

五、第四核心措施：組織結構 

(一)有關對系統性重要銀行組織結構之措施，主要在確保其於支

付不能時得以維持重要系統性功能之持續運作，包括支付清

算、存款及貸款業務。 

(二)系統性重要銀行應建立一套緊急應變計畫，包括組織架構、

管理、內控及集團內之流動性和資金往來流程。 

(三)資本適足率降至某一比率時，應即啟動緊急應變計畫，如系

統性重要業務將在短期間內被移轉至新成立之過渡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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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貳、荷蘭金融監理、危機處理及存款保障機制合一之經

驗：荷蘭中央銀行金融穩定處經濟學家 Sren 

Stevenson 主講  

一、荷蘭金融業結構 

(一)高度集中化：前三大銀行合計存款市占率高於 80％。 

(二)複雜之系統性重要銀行皆有大規模跨國業務。 

二、整合性之監理架構 

(一)依 2011 年 IMF 之非金融業評估報告，荷蘭中央銀行有能力檢

視系統性風險且能迅速及準確因應。 

(二)中央銀行組織架構橫跨個體及總體審慎監理層面，有助於克

服對銀行業監理寬容問題。 

(三)兼具最後貸款者及監理機關權責之綜效。 

(四)荷蘭中央銀行整合監理架構 

 
荷蘭中央銀行(De Nederlandsche Bank) 

理事會 

中央銀行 審慎監理 

委員會 

問題金融機

構處理機制

（與財政部

合作） 

存款保險 

保障機制 

總體審慎 

監理機制 

個別銀行 

審慎監理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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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荷蘭中央銀行業務功能簡圖 

 

 

 

 

 

 

 

 

 

 

 

 

 

三、金融監理及危機管理之教訓 

(一)缺乏有效之危機復原及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措施 

1.傳統措施（如專案監管及緊急處理）對複雜之系統性重要

金融機構無法適用。 

2.強化跨國層級之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機制有其必要性。 

(二)過去太注重採道德勸服之監理模式 

1.未來金融監理模式應更積極、強制性及持續性。 

2.未來金融監理應事先與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機制相互連結，

而非靠事後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產生新金融監理措施。 

(三)存款保障機制之限制 

1.危機後再分攤損失之存款保障機制，易導致危機擴散及傳

染之負面效應，應改為危機前先累積基金之存款保障機

金融監理 

部門 

金融市場

部門 

金融穩定

部門 

貨幣政策

及研究 

部門

支付系統

部門 

政策及監控處負責： 

1.存款保險 

2.危機管理、危機復原及問題

   金融機構處理 

3.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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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2.存款保障機制應具有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任務。 

(四)跨國金融監理及問題金融機構處理之缺失 

1.各國金融監理機關宜支持跨國合作。 

2.有關跨國銀行倒閉之事前義務分攤機制尚無解決方案。 

四、荷蘭 2012 年及早干預法 

(一)該法賦予中央銀行及財政部對系統性重要問題銀行執行復原

及處理計畫。 

(二)一旦符合標準，中央銀行即有權執行干預措施。 

(三)採移轉存款賠付時，可由存款保障機制賠付。 

(四)財政部之新權力包括： 

1.對問題銀行進行干預 

2.承受問題銀行資產或負債 

(五)對系統性重要問題銀行有效處理之干預標準 

達有效處理之干預標準 
中央銀行 

可用之處

理措施 

維護存款

人或被保

險人信心

維護市場

或借款人

信心 

維持重要 

業務之 

運作 

降低道德

危險 

1.破產 － － －  

2.移轉股份     

3.移轉存款

賠付 

 －   

4.移轉資產

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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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參、歐盟 2012 年 6 月 6 日發布之「問題銀行復原及處理

架構」監理措施 

一、前言 

過去歐洲發生之數起跨國金融機構倒閉事件(如 Fortis、

Iceland's bank、Anglo Irish Banks 及 Dexia 等)，已顯示歐盟及

英國監理單位缺乏適當的工具以在短時間內有效處理問題金

融機構，歐盟各國與英國需建立更健全之危機管理及跨國問題

銀行處理機制。因此 2012 年 6 月 6 日歐盟執委會為因應 G20

的要求及在 IMF 的力促下，發布「問題銀行復原及處理架構 

(EU framework for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之立法草案。 

二、歐盟問題銀行復原及處理架構草案之緣起 

(一) 2008 年 10 月至 2010 年 10 月期間，歐盟執委會已核准約 4.5

歐元（約佔歐盟 GDP 之 37％）對金融機構之財務援助措施，

此舉雖可避免大量銀行倒閉及防止經濟進一步衰退，惟已導

致政府財政惡化並加重納稅人負擔，且亦未能解決大型跨國

問題銀行事宜。 

(二) 2012 年 6 月歐盟發布之銀行復原及處理架構草案賦予主管機

關在銀行出現問題前或問題剛發生時進行介入處理的權

力，如果銀行財務狀況惡化，主管機關可透過預防

(prevention)、早期干預(early intervention)及問題銀行處理

(resolution)三階段進行介入。該草案的立法精神在於接受政

府救助的代價須由銀行股東及債權人而非納稅人承擔，同時

強化會員國間跨國合作及歐洲銀行監理總署（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的參與。此立法草案為歐盟建置統

一的「銀行業監理聯盟（banking union）」之重要步驟，並

將促使銀行業負更重責任，有助於維持未來歐盟區金融穩定

及市場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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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問題銀行復原及處理架構草案主要內容 

(一)問題銀行處理架構 

此一架構主要在改善各國處理問題金融機構制度，以確

保歐盟單一市場內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有效性。該架構包括

預防、早期干預及問題銀行處理三種權力，其中早期干預將

使主管機關更有權力於問題銀行營運情況惡化時強力介入

干預。 

1.準備及預防 

(1)平時即要求銀行提出復原計畫(recovery plan)，包括當

營運情況惡化時，用以恢復正常營運之措施。 

(2)主管機關需預先備妥問題銀行處理計畫 (resolution 

plan)，以利於在銀行無法繼續經營下作出妥善處理。

復原及處理計畫應分別針對整體集團及各別金融機構

作規劃。 

(3)處理銀行計畫如遇阻礙，得要求銀行調整法制架構或

作業程序，以確保處理計畫之可行性，惟以不影響銀

行重要性功能以及金融穩定或損害納稅人權益為前

提。 

(4)金融集團可以簽訂集團內支援協議方式（intra-group 

support agreements），防止危機擴大，快速提升整體集

團之金融穩定。在主管機關及集團內各別機構股東的

同意下，集團內之金融機構將可對同集團遭遇財務危

機之其他機構提供財務支援，包括貸款、提供保證、

提供資產作為交易抵押品等。 

2.早期干預 

當金融機構無法符合或可能違反資本適足規定時將

啟動早期監理干預。主管機關可要求銀行執行復原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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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措施、提出行動計畫及時間表、召開股東會採取緊急措

施及草擬與債權人債務重組之方案。另主管機關將有權力

在銀行營運嚴重惡化及早期干預措施不足以改善時，於一

定期間內指派特定管理人（special manager）協助恢復銀

行財務狀況及健全經營。 

3.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權力及工具 

當預防及早期干預措施無效，銀行即將倒閉時，將啟

動問題金融機構處理計畫。在主管機關認定已無其他任何

措施可避免銀行倒閉，並涉及廣大民眾權益時（如銀行涉

及重要金融服務功能、危害金融穩定與損及政府財政健全

等），主管機關應進行接管並啟動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機制。 

(二)問題銀行處理措施及權責之整合一致 

對於全國性或跨國銀行，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措施、權責

及處理計畫應事前備妥，以確保歐盟各成員國主管機關能於

危機發生時可迅速有效處理倒閉銀行。為維持金融穩定、保

護存款及納稅人，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措施可超越股東及債權

人之權利，惟須藉由建置相關防護措施以確保該權力被妥適

使用。主要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措施包括： 

1.業務出售（sale of business）：主管機關得出售銀行全部或

部分業務予其他銀行。 

2.成立過渡銀行（bridge institution）:將銀行良好資產及重要

營運移轉至過渡銀行，不良資產及非重要性營運則依照正

常破產程序進行清算。 

3.資產分離（asset separation）：將銀行不良資產由資產管理

機構（asset management vehicle）處理，惟此措施必須與過

渡銀行、業務出售或債務減記一併實施，以確保當銀行接

受援助時，亦可同時進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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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資本重建改組經營（bail-in）：以新股東入主或稀釋股權、

債權減記或以債作股方式對銀行進行資本重建，當一銀行

無法找到民間買主或複雜程度過高無法分割處理時，此一

資本重建方式可使該銀行無須動用公共資金仍可持續提

供必要之金融服務，且主管機關亦有足夠時間可重建或有

序縮減該銀行部分業務。爰銀行將被要求其總負債之一定

比例需設為資本重建之債務，一旦啟動處理措施，將依債

權優先順序減計，以利資本重建。 

(三)各國主管機關之合作 

為處理歐盟銀行業或跨國集團之問題，問題銀行處理架

構將提高在預防、早期干預及處理計畫等各個階段之各成員

國主管機關間之合作，問題金融機構處理計畫之成員將包括

各國之主要主管機關及 EBA。必要時，EBA 將促成歐盟各

成員國聯合行動並擔任協調人。此一機制將為整合之泛歐盟

跨國金融機構監理立下根基，預期未來幾年將透過對歐盟金

融監理架構之持續檢討而有更一步發展。 

(四)問題銀行處理架構之資金來源 

1.為使有效發揮問題銀行處理計畫，需有一定之資金來源。

例如，主管機關成立過渡銀行，將需要資本及短期貸款以

利營運。倘無法從市場取得資金且欲避免使用國家公共資

金援助，則必須擴大資金來源。本草案建議設立一個事前

籌資之問題銀行處理基金，可依各銀行之負債及風險程度

作比率徵收，並在 10 年內達到存款保障保額內存款的

1%。此一基金將專用於問題銀行有序重建及處理，並非對

問題銀行的紓困。各成員國之問題銀行處理基金將相互支

援，主要用於跨國問題銀行之處理。 

2.為使資源達到最佳化利用，問題銀行處理指令亦將利用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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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27 國既有之存款保障機制（ Deposit Guarantee 

Schemes）。各國存款保障基金將併同問題銀行處理基金

提供資金，以保障非企業戶之存款人。為發揮最大綜效，

各成員國之存款保障機制如有義務賠付倒閉銀行之存款

人時，成員國之存款保障機制可與問題銀行處理機制之基

金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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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肆、心得與建議 

一、歐盟最近提出之單一金融監理及單一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機

制，如能讓各會員國充分合作及具備法律和實質有效性時，對

解決歐盟金融危機及促進金融穩定必具有相當之效果 

未來歐盟單一金融監理機制將可監控 27 個會員國個別銀

行財務及營運狀況，惟單一金融監理（Supervisor）與法規制定

（Regulator）仍有不同。各國金融監理機構仍保留有 regulator

之角色，肩負最後金融監理之責任，以確保各國金融監理具備

可信賴度及有效性（credible and effective）。歐洲銀行監理總

署(EBA)如能成為歐盟單一金融監理機關，應有助於修正各國

金融監理機關監理過度寬容之弊病，惟 EBA 仍需建立完好之

合作架構以積極協調各國金融監理機關採取一致之及早干預

措施。 

以荷蘭為例，該國三大銀行占全國 80％之市場占有率，且

業務複雜又有跨國分支機構，如對三大銀行監理太過於寬容，

將有可能導致全國性系統性危機並癱瘓全國金融市場之可能

性，過去荷蘭中央銀行大多依賴道德勸說方式監理銀行，未來

歐盟單一監理性機制建立後，需配合改以更積極方式

（proactive）加強金融監理；另存款保障機制之基金累積屬事

後攤派方式，在金融危機發生時將易發生風險傳播效應，未來

宜改為事前徵收之方式累積基金，以達有效處理問題金融機構

之目的。 

有關歐盟金融監理及處理問題金融機構機制之改變，宜續

注意其對我國相關機制及對海外分支機構之影響，俾為及早因

應。 

二、對問題銀行及早干預措施宜採”investor of last resort” (即投資人為

問題銀行重建之最後資本來源)機制，以降低納稅人或政府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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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倡導建議之單一問題金融機構及早干預機制，主要在

降低各國政府監理寬容之處理成本及納稅人損失，以達穩定金

融之目的，及早干預機制除可降低因股東或經營階層所造成的

道德危險外，未來問題銀行如有損失將由股東負責承擔，另及

早干預機制對仍有存活能力之問題金融機構，金融監理機關將

採由新投資人進行資本挹注及改組經營團隊重建之措施，以及

早恢復正常經營，避免由納稅人或存款保障基金負擔損失，此

種採投資人為重建最後資本來源之策略，頗值國內作為及早干

預措施之參考。 

三、面對歐盟將建立單一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機制，未來歐盟各會員

國之存款保障機制將面臨重組或重新定位，尤其是屬於由銀行

自主成立之保證基金 

歐盟目前所提議之單一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機制，除非各國

銀行存款保障機制可兼作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機關角色，否則其

將僅能執行如下功能： 

(一)只有賠付相關損失，並無其他權限。 

(二)對問題金融機構處理目標並無權干涉。 

(三)對評估損失大小並無權干涉。 

(四)對危機處理方案並無權干涉。 

(五)對應賠付多少損失，僅能被動接受。 

(六)無及早介入處理之權限。 

德國代表認為為因應歐盟及早干預處理（bail-in）之機制，

認為應結合存款保障機制作為 bail-in 之資金來源，並將之納入

金融安全網之一；於處理系統性金融危機時，應重設基金目標

值，以避免陷入支付不能，未來如何確保存款保障機制對大眾

之信心，將是一大挑戰，尤其面對歐盟將統一整合問題金融機

構處理機制，非政府負責之存款保障基金將如何配合，有待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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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各會員國一起努力協調及共同合作，尤其在處理系統性危機

時，需由各國政府出面主導，且跨國性議題，亦需由各國政府

共同合作。 

四、面對新一代青年族群大量使用社群媒體作為訊息傳遞方式，金

融安全網成員於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等公共政策時，宜適當利用

社群媒體作政策溝通，並加強媒體危機處理 

現代歐盟大多數金融消費者或存款人已大量使用熱門社

群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blogs 等）等媒體作為資訊傳播

及交換之工具，其影響性擴及如阿拉伯之春之政治革命訴求。

瑞典金融監理機關在處理金融機構受謠言影響發生擠兌事件

時，亦透過電視等相關媒體向大眾宣導，另匈牙利、加拿大及

美國之存保機構在宣導相關政策時，亦利用社群媒體宣導，惟

在利用社群媒體作為資訊宣導媒介時，應注意敏感性資料之安

全防護問題。如英國對可能造成負面形象之傳播資訊立即進行

危機處理，以免傷及形象，另面對大眾之詢問，亦應採謹慎處

理及誠實回應之方式。 

五、歐債危機讓一般民眾對各國政府及市場信心大為喪失，如何在

危機後重建一般民眾信心，有待歐盟及各國政府共同努力 

此次研討會，參與研討之大學教授及學者，對歐債危機所

造成之金融市場或經濟損害，咸認為一般民眾之憤怒仍揮之不

去，抗議示威事件層出不窮，對社會秩序及治安之負面影響極

為深遠。另外在金融危機之後所衍生之金融機構太大不能監

理，太大不能管理及太大不能瞭解等問題，讓金融機構之信心

重建之路充滿荊棘，故未來不論是歐盟或其他各國，對金融機

構之經營資訊透明化及資訊揭露應更加強，以利市場自律及制

約力量之重新建立，否則將嚴重影響未來個別金融危機或系統

性金融危機之順利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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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宜記取世界各國處理系統性金融或銀行危機之經驗教訓，及早

建置有效之處理機制 

鑑於系統性金融或銀行危機與個別銀行倒閉之處理不

同，且其發生原因多係於短期內突然爆發，各國政府僅能在有

限的時間及資源下作緊急處理，為穩定金融及維護社會安定，

宜建置以下機制： 

(一)宜建立於短期內可恢復金融穩定之法律架構。 

(二)為瞭解系統性問題金融機構之真實狀況，應建立價值評估

機制。 

(三)對系統性問題金融機構應建立有效之處理機制。 

(四)對系統性問題金融機構應設有合宜之緊急融通機制。 

(五)應建立由民間投資人優先增資自救之機制，並由原股東及

經營團隊承擔損失。 

(六)金融安全網成員宜建立跨國處理問題系統性金融機構之合

作機制。 

(七)金融安全網成員應建立與大眾溝通之單一發言人機制，並

加強彼此之合作及溝通協調。 

七、對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宜建立系統性監理機制 

依瑞士 2012 年 3 月修訂之銀行法，將太大不能倒之系統

性重要銀行賦予主管機關較一般銀行更嚴格及特殊之監理機

制，主要包括四個核心措施： 

(一)法定資本適足率最高為 19％，其中可轉換債券占風險性資

產之最高比重為 9％。 

(二)要求系統性重要銀行在危機時仍應有充足流動性，以維持

基本業務之運作。 

(三)訂定風險分散原則，要求大額曝險占第一類資本比率不得

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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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求訂定於遭遇危機時之緊急應變計畫，以確保於支付不

能時仍能維持重要系統性功能（如支付清算、存款及放款

等）之持續運作。 

以上相關措施主要在避免系統性重要銀行於發生危機時對

金融秩序產生毀滅性之衝擊，經由事先立法之規範，應有助於

提前預防系統性危機之發生。目前我國對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

尚無類似規範，未來似可參考相關國家作法訂定相關系統性重

要金融機構之監理機制，以利維持金融穩定。 

49 


































































	組合 2.pdf
	報告全文(101.11.28).pdf

	出國報告_附件



